
一、 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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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证处依法办理下列公证事项：

· 民事类： 委托公证、声明公证、继承权公证、赠与公证、婚前/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亲属关系公证、出生/死亡/婚姻状况等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公证。
· 经济类： 合同（协议）公证、公司章程公证、证据保全公证、提存公证等。

二、 办证流程

（一） 咨询与申请

1. 咨询： 您可通过电话或亲临本处进行咨询，明确所需办理的公证事项及应准备的材料。
2. 准备材料： 根据公证处工作人员的指导，准备好真实、合法、充分的证明材料。
3. 提出申请： 由申请人、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或委托代理人向本公证处提出书面或口头申请。

（二） 受理
公证处工作人员对您的申请进行初步审查，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本公证处予以受理；对于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公证处工作人员将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

（三） 审查
公证处工作人员依法对申请公证的事项及您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查，核实其真实性、合法性。必要时，公证处会进行实地调查或向有关单位、个人核实信息。

（四） 出证
经审查，您申请公证的事项真实、合法，材料齐全，本公证处将按照国家规定的格式在法定办证期限内审批、制作、出具公证书。

（五） 领证
请您按照通知的时间，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公证费缴费凭证到本处领取公证书。如需邮寄，请提前办理邮寄委托手续。

（流程图）
[咨询申请] -> [材料准备] -> [公证处受理] -> [公证员审查核实] -> [审批出证] -> [缴费领证]

3、 收费标准

本公证处严格执行省、市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的公证服务收费标准，实行公开、透明的收费制度。 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申请人，按照规定可减收或免收公证费。
· 收费依据文件： 《湘发改价费规[2020]818号、[2021]799号》及各省市配套文件。
